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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入学户口迁移须知

重要提示：因新生落户手续办理周期较长，一般于入学次年

4 月前完成，而户口迁移证开出之后学校落户手续办结之前，会

处于无户口状态，办理需用到户口的相关业务将会受到影响，如

需办理身份证、护照、签证、银行等业务的同学，请在户口迁移

证开出之前办理完成，迁户期间若身份证丢失无法补办，请妥善

保管。

根据学校相关规定，非定向研究生可将户口转入我院，实行

自愿迁户原则，可迁移至学校，也可保留在原籍。北京生源的研

究生不办理迁户手续，定向培养和军队考入的研究生户口不转入

我院。

一、对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的说明以及开具《户口迁移证》

注意事项

户口由京内其他院校迁移至本校的需要在原院校领取本人

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原件，并于开学报到时提交。

户口由京外迁移至本校的需开具《户口迁移证》，携带本人

录取通知书及相关材料（需咨询当地派出所）在户籍所在地派出

所办理。以下为开具《户口迁移证》的注意事项：

（一）户口迁移证上需加盖四个公章（两个齐缝章，两个完

整公章），分别为省公安厅的公章及户口迁出派出所公章，另外

需要在户口迁移证空白无内容处加盖“以下空白”红色长条章或

有“以下空白”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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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户口迁移证上的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日期、出生

地、籍贯、文化程度、职业、婚姻状况、身份证号码、户口性质

填写等相关信息必须齐全，打印字迹必须清晰可辨，内容规整，

字迹不清或偏移严重视为无效，户口迁移证上凡手写修改部分均

须加盖派出所户口专用章。

（三）户口迁移证上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要与入学前本人户

口本、身份证、录取通知书一致，否则不予迁入。

（四）户口迁移证上的出生地、籍贯两项必须精确到市（县）

一级，如 xx 省 xx 市、xx 省 xx 县、xx 市 xx 区。

（五）迁移原因：必须带有招生字样（大中专招生/高校招生

/招生）。

（六）户口迁移证中原住址必须填写详细的地址门牌号。

（七）迁往地址：必须填写“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”，

不能多字少字。

（八）开具户口迁移证时，请严格按照以上要求并参照《户

口迁移证开具模板》（附件一）开具。

二、材料提交及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新生报到当天，将以下材料提交至保卫部：

1、户口迁移证（京外迁入）；常住人口登记卡（京内迁入）。

2、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印在同一张纸上）；

3、生源地家庭户口首页复印件（有详细地址门牌号的一页）；

4、两张一寸照片（背面写上自己名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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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已持有北京市常住家庭户口或已凭批件落户工作单位

集体户的新生一律不得将户口迁入学校学生集体户。

（三）户口迁入仅限入学办理，自报到之日起 20 个自然日内

未提交户口迁移材料的，视为主动放弃户口迁入资格，在学期间

学校无法再办理户口迁入手续。

（四）学生集体户口落户期间及在校学习期间，一律不办理

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日期、出生地、籍贯、身份证号等基本

信息的更改事宜。

（五）学生集体户口不等同于北京常住户口，新生户口迁入

我校后，除退学、转学外，在毕业前不予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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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户口迁移证开具模板


